附件6

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动物防疫
方向）项目实施方案

一、强制免疫
主要用于开展全省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小反刍兽疫、布病等国家重点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疫苗（驱虫药物）采购、储存、注射（投喂），免疫效果监测评价、疫病监测和净化、人员防护等相关防控工作，以及实施强制免疫计划、购买防疫社会化服务等。允许按程序对符合条件的养殖场户开展强制免疫“先打后补”。在确保中小养殖场户需求和免疫效果基础上，资金有剩余的，可以按照《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水利部关于印发〈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2026〕2号），统筹用于布病等重点疫病监测、净化、免疫试点。对新发、突发重大动物疫情紧急免疫工作，应予以优先保障。不得用于检疫、兽药监管、应急物资储备等支出。
二、强制扑杀补助
针对预防、控制和扑灭国家重点动物疫病过程中，被强制扑杀的动物和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实施销毁的动物产品和相关物品进行补助，减少动物防疫主体损失。补助对象分别为被依法强制扑杀动物的所有者、被依法销毁动物产品及相关物品的所有者。
三、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
主要用于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等。2025年，全省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量为188.1万头，其中集中处理179.93万头。按照“谁处理、补给谁”的原则，对承担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任务的实施者给予补助。补助资金不得用于重大动物疫病扑杀畜禽、屠宰环节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补助。该项目通过“一卡通”管理平台“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项目发放，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要严格按照我省“一卡通”管理要求做好补贴兑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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